國立中山大學生技醫藥研究所
博士候選人資格考 申請表
113學年度起入學適用
	學

號
	
	姓

名
	
	系

所

別
	

	入

學

年
	
	申請日期
	
	申請次數
	□第一次

□第二次

	論

文

題

目
	(中文)

(英文)


	口

試

委

員
	1.(召集人)                 ，職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職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職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職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職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6.
博士資格考口試委員人數須為校內外委員 3-5 位。

	注意事項
	1.請於資格考試前二星期提出申請（紙本及線上表單）。

2.博士班學生需於入學後三年內通過資格考，且須修畢規定之應修科目及最低學分數始得提資格考申請。

3.入學三年內（不含休學期間）需通過博士班學位資格考試、未通過者依規定退學。

4.本表經114年8月20日114學年度第2次所務會議通過。

	指導教授簽章
	　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	系所主管簽章
	　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
保存年限：永久










本表經114學年度第2次所務會議114.08.20通過
